附件5
2026年早稻/晚稻补贴申报情况公示

（公示式样）

根据《中山市粮食直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将我村2026年早稻/晚稻补贴申报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本公示张贴之日起7天。任何单位、个人如发现公示名单中的申报面积与实际不符的，请向村委会或镇街农业农村部门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1、（村委会经办人电话）

2、（镇街农业农村部门经办人电话）

附：中山市种粮直补申报登记表(2026年水稻)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××镇××村民委员会(盖章） 

